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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府授教秘字第 1150198960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訴 人 ：  何盈慧 

 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 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○ 

 服務單位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職稱：○○○○ 

 通訊住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原 措 施 學 校：○○○○○○ 

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編排授課節數事件，提起申訴，本會依法決

定如下： 

主   文 

申訴不受理。 

事   實 

一、 申訴人係原措施學校教師，其於○○○學年度第 1 學期同時兼

任導師及領域召集人，每週基本授課節數為 9 節，然原措施學

校未經其同意，編排授課節數 13 節，使其超時授課 4 節，以

致影響其權益，故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○○○學年度第 1 學

期之授課節數之安排，以○○○學年度第 1 學期之課程表（以

下簡稱原措施）向本會提起申訴。 

二、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 申訴人因患有○○○○○○之重大傷病，此有衛生福利部核

發重大傷病證明可稽，且因原措施學校導師遴選制度，而擔

任○○○○年級導師，又適逢申訴人之專業領域須於○○○

學年度輪值領域召集人，故在○○○年 6 月 17 日以簽呈懇請

原措施學校勿安排申訴人於寒暑假擔任學藝活動導師及授課

基本節數以外之課程，而原措施學校教務處卻執意於○○○

學年度第 1學期安排申訴人超時授課 4節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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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原措施學校公布○○○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表係於○○○年 8

月 29 日教學準備日，於當日申訴人即向○○○○表明無意願

超時授課。且原措施學校之課程表歷來開學第 1 週為試行課

程表之期間，而有調動與更動之彈性，直至○○○年 9 月 8

日課程表始固定，故申訴期間應於此隔日起算，申訴人之申

訴並未逾越申訴期間。 

（三）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： 

原措施學校應於○○○學年第 2 學期前，調整申訴人授課基

本節數，而將 4節超時授課節數予以移除。 

三、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原措施學校於○○○年 8 月 29 日教學準備日發放原措施，惟

申訴人直至同年 10月 7日始提出申訴，顯已逾申訴期間。 

（二）依 112 年 8 月 1 日修正下達臺中市國民中學教師授課節數編

排要點（以下簡稱行為時編排要點）第 3 點之附表一及第 10

點後段規定，原措施學校之導師每週授課節數為 13 節；專任

教師授課節數為 18 節。故歷來排配課程，以每班 4 節課計

算，導師均至少授課 3 個班級，而專任教師至少授課 4 個班

級。 

（三）依行為時編排要點第 7 點第 1 項及第 5 項規定，原措施學校

經課程編排專案小組決議擔任領域召集人每週減授 2 節，且

依規定核支超時授課鐘點費。 

（四）依教師法第 3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，因減課或協助校務工作

所遺之課務，原措施學校已為整體課務架構妥善安排，且核

實發放超時授課鐘點費予申訴人，故申訴人之申訴實屬欠缺

權利保護之必要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本件相關法令如下： 

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以下簡稱評議準則）第

1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申訴之提起，應於收

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為之；再申訴應於申訴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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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為之。（第 2 項）前項期間，

以受理之申評會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。」第 25 條第 2 款及第

4款規定：「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

定：二、提起申訴逾第 12 條規定之期間。四、原措施已不存在

或申訴已無實益。」 

二、 依評議準則第 1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，原措施學校於○○○

年 8 月 29 日教學準備日已發放原措施，開學後亦依該原措施之

排定予以授課，而申訴人直至同年 10 月 8 日始向本會提起申訴，

顯已逾申訴之法定期間，故本會依法應不予受理。 

三、 另本會於○○○年 3 月 6 日評議時，申訴人已依原措施之課程

排定，完成○○○學年度第 1 學期之課程，且原措施學校亦依

申訴人超時授課予以核實超時授課鐘點費，此為申訴人與原措

施學校所不爭執，故申訴人提起原措施已無實益，本會依法亦

應予以不受理。 

四、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

並不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

五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不受理，爰依評議準則第 25 條第 2 款及第

4款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3 月 6 日 

主席  ○○○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

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10003

